
近日，在省第五监狱会见

服务大厅，罪犯张某家属向分

监区民警蒋致昕送上“及时救

治 恩同再造”的锦旗。春节

前夕，张某突发头痛，眩晕不

止，分监区随即启动应急预案

将张某及时送医。目前，张某

病情已基本稳定。

通讯员 赵家峥

紧急救援
获锦旗

“你好，是来诸暨的务工人员吗？麻烦

登记一下，有合适的岗位我们会联系你。”

元宵刚过，各大企业、工厂陆续开工，诸暨

市大唐街道盛唐社区的“织心人”志愿者们

也忙着上门，为新到诸暨的务工人员登记

信息及工作需求。

“织心人”志愿者服务队成员包括当地

热心居民和外来建设者当中的党员、骨干，

负责调解纠纷、治安巡逻等。截至目前，志

愿者已经成功为12家企业、36名员工牵线

搭桥。

通讯员 何佩堃 本报记者 顾洁丽 金逸尘

“织心人”
是知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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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浙0108民初5271号
北京市高度国际工程装饰设计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分公司、北京市高度国际工程装饰设计集团股份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新能电力建设有限公司与被告北京
市高度国际工程装饰设计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
北京市高度国际工程装饰设计集团股份公司装饰装修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23）浙0108民初5271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
一、确认原告和被告一签订的《北京市家庭居室装饰装
修工程施工合同协议条款》和《＜北京市家庭居室装饰
装修工程施工合同协议条款＞补充协议》已于2023年
6月24日解除；二、被告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
退还原告工程款287193元并支付违约金114877元；
被告一不足以承担的，由被告二承担支付责任；三、被
告一、被告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公
告费650元；四、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
费7340元，由被告一、被告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4）浙0114民初722号

吴克生：本院受理原告黄瑞涛与被告吴克生、李忠
跑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诉讼文
书，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小额转普）等。原告诉
请：1.判令被告吴克生、李忠跑返还原告驾校服务费
4088元；2.本案诉讼费、公告费由二被告承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普通
程序审理，你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4年4月24日9
时30分在本院义蓬人民法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审
理。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3民初10725号

李效军（公民身份号码：4127251962****693X)：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
公司与被告李效军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203民
初10725号民事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第一千一百七十二条、第一千二百
零八条、第一千二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第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一百四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李效军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保险代偿金2695元。案件受理
费5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700元，由被告李效军负担。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3民初9282号

张小坡（公民身份号码：411481****7813）：本院
受理的原告宁波市亿兴广告材料有限公司诉被告张小坡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2023）浙0203民初928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古林巡回法庭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6民初6734号
王士洪（公民身份证号码：3208221980****4810）：

本院受理原告窦小燕与被告王士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
0206民初673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王士洪
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7日内归还原告窦小燕
借款本金10000元及利息（以10000元为基数，自2023
年2月13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65%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如未
按期履行付款义务，则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四条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
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
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50
元，公告费650元，合计700元，由被告王士洪负担。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小港法庭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12919号

程红军：本院受理的原告郑辉与被告程红军（2023）
浙0212民初12919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原告郑辉经
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已将该
案件按撤诉处理，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212民
初12919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视为送
达。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81民初7034号

李彬（公民身份号码：341223198802112778）：
原告郑宏伟与被告李彬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经宣
判。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李彬于本判决发生
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郑宏伟劳务费22350
元，并支付以22350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自2023年8月8日
起至实际履行日止的利息损失。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
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案件受理费359
元，公告费650元，共计1009元，由被告李彬负担。款限
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7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在收到本院送达的上诉案件受理费
缴纳通知书后7日内，按指定的账户预交上诉案件受理
费。逾期不交，作自动撤回上诉处理。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1民初7452号

王有善（公民身份号码：362322197412071818）：
原告杨克义、罗小涛与被告王有善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
院已经作出裁定。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
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裁定书。本院裁定：准许原告杨
克义、罗小涛撤回起诉。本案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
取50元，由原告杨克义、罗小涛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民初6673号之一

张家娥：本院受理原告九牧厨卫股份有限公司与被
告张家娥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因无法以

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304
民初667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张家娥应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九牧厨卫股份有
限公司经济损失（含合理维权费用）共计46000元；二、驳
回原告九牧厨卫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00元，由原告
九牧厨卫股份有限公司负担382.50元，被告张家娥负担
1417.50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张家娥负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4）浙0503民初3号

褚斌宾：本院受理的原告裴桃新与被告褚斌宾的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
款144892元，并以此为本金自2023年1月17日起以
违约行为发生时一年期LPR标准为基础，计算逾期付
款损失至余款付清为止；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用。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
提示书、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
监督卡、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诉讼须知、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简易转普通程序民事裁定书等诉
讼文书。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和30日内。本案于：2024年5月7日14时00分在
本院菱湖大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本院将依
法缺席审理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4）浙0503民初6号

黄良港：本院受理的原告顾冬林与被告黄良港的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立即支
付原告欠款19000元及支付逾期付款损失（以19000元
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LPR）的1.5倍计算从起诉之日起至实际给
付之日止）；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因用法律规定的
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权利义务告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
的规定、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简易转普通
程序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于：2024年5月8
日9时00分在本院菱湖大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
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4）浙0503民初10号

史晓寅：本院受理的原告薛优士与被告史晓寅的追
偿权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偿付由
其垫付的银行贷款本息计30111.28元及逾期付款利息
暂计算至起诉之日止计8500元，共计38611.28元；2.本
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
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诉讼
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简易转普通程序民事裁定
书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于：2024年5月8日14时00分在
本院菱湖大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本院将依法
缺席审理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4）浙0503民初397号

沈根财：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东裕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与被告沈根财的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请求
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饲料款126734元及逾期付款
利息（以126734元为基数，自2021年4月1日起至实际
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暂计算至2023年12月18日为
19054.64元）；2.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用法律
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权利义务告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布裁
判文书的规定、诉讼须知、民事裁定书（财产保全）、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简易转普通程序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文
书。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30
日内。本案于：2024年5月8日9时30分在本院菱湖大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判
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4）浙0781破3号

本院于2024年2月19日裁定受理兰溪市迪亚纺织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4年2月21日指定浙江
良济律师事务所为兰溪市迪亚纺织有限公司管理人。兰
溪市迪亚纺织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24年4月3日前
向兰溪市迪亚纺织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东阳市总
部中心C栋西19楼浙江良济律师事务所，联系人为吴淑
洁，联系方式13967435937）申报债权（时间为工作日上
午8：30—11：00，下午14：00—17：00，法定节假日、休息日
除外）。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
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
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
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兰
溪市迪亚纺织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
兰溪市迪亚纺织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4年4月10日上午9时30分在兰溪市人民
法院第七审判庭（兰溪市横山路58号）
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
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
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
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
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
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
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
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

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
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
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
函。 兰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783破38号之一

2023年6月28日，本院根据申请人钱洪夏的申请裁
定受理东阳市古匠家具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经查，
东阳市古匠家具有限公司负债总额为16089492.72元，
目前东阳市古匠家具有限公司可供分配的财产总额为
121612.41元。本院认为，东阳市古匠家具有限公司的
财产不足以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
院于2024年1月10日裁定宣告东阳市古匠家具有限公
司破产。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4）浙0784破2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义乌市文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的申请，于2024年2月22日裁定受理了永康市溪岸机
械五金厂破产清算一案，并已指定浙江丽州律师事务
所为管理人。本案适用快速审理方式。永康市溪岸机
械五金厂的债权人应当在本公告之日起至2024年4月
1日止，向管理人申报债权，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
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逾期
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
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
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永康市溪岸机
械五金厂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管理人清
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永康市溪岸机械五金厂的投资
人、股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在2024年4月1日前向
管理人提交述职报告，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
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
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
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
的，将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本院定于2024年4月9
日8时50分在永康市人民法院第6法庭（地址：浙江省
永康市华溪北路90号东门审判楼四楼）召开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入场时间为8时40分至8时50分，各债权人
准时参加,破产信息将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
上公布，各债权人及时查看。出席会议的债权人系企
业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
人身份证明书；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
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
书。 永康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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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共治站点为企“解忧”

湖州政法融媒体中心 曹勤 通讯员 蒋兰芬

本报讯 近日，位于湖州织里的一家电子公司组织50多名员工出国疗

养，但部分人员没有护照，办理时间紧迫，公司遂向规上企业服务点工作人

员了解情况。后者第一时间与织里公安分局办证窗口协调沟通，在审批、

制证等环节急事急办，解决了企业燃眉之急。

近年来，织里公安分局构建多行业共治格局。今年初，分局建立多个

服务民营企业共治站点，引导企业内部人员自治，由民警予以指导。据介

绍，这些服务民营企业共治站点提供经侦案件受理、纠纷类案件处置流转、

居住证办理等服务，警方挑选业务骨干，提供“专心+专业”的服务。

各站点实体化运营以来，共办结公安政务服务事项11357起，调解情

感纠纷174起，处置劳资纠纷事件298起，受理经侦类案件报案咨询131

起，为1289家企业及经营个体的33451名员工提供流动人口业务办理。

外卖骑手收到“安全套餐”

通讯员 刘纪明 张菲

本报讯 近日，诸暨市交警大队枫桥中队为美团外卖骑手上了道路交

通安全开工第一课。

现场，民警结合近年发生的典型案例，讲解外卖骑手在行驶中常见的

违法行为及后果，告诫大家时刻保持警惕，保证每一次送餐都能平安到达。

开年以来，诸暨交警积极组织策划“开工第一课”，送上形式多样的宣

传教育课程。牌头、店口、浣东交警中队走进辖区各企业，开展交通道路安

全宣传；浬浦派出所交通管理队、山下湖中队利用“美丽乡村行”，走进辖区

村庄开展交通安全宣传，着重向村民宣传电动自行车安全驾驶知识，提醒

驾驶员佩戴安全头盔、不违规带人、不酒后上路等，抓好源头管控，努力减

少农村交通安全事故发生。


